附件1：

港口预防自然灾害预案、航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服务采购项目任务书

一、项目名称
港口预防自然灾害预案、航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服务采购项目
二、主要编制依据
（一）《港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制定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港口危险货物事故应急预案、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以及预防自然灾害预案，建立健全港口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
（二）《航道养护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制定航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发生航道损坏、阻塞等突发事件，航道养护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抢通，并按照应急预案向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三）国务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七条：专项应急预案是政府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或者针对重要目标物保护、重大活动保障、应急资源保障等重要专项工作而预先制定的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工作方案，由有关部门牵头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印发实施。
三、主要编制内容
供应商编制《港口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应立足于宜昌市政府层面，统筹宜昌市辖区各相关部门、单位在港口突发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中的法定职责、预警、事故报告、应急能力、响应程序、信息发布、综合协调等内容。
供应商编制《航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针宜昌港辖区范围内（长江干线航道除外）发生的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造成航道中断、堵塞、损坏的突发紧急事件（紧急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和事故灾难事件。自然灾害事件主要以台风、暴雨、洪水等气象灾害造成航道骤淤影响航道正常通航的事件。事故灾难事件主要以在航道区域内发生船舶交通运输事故、桥梁等设施因船舶碰撞等原因造成航道断航或者影响航道正常通航的事件）。根据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形、造成危害的类型和规模、所需要的应急力量等，采取相对应的应急行动。明确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体系、风险隐患评估、预警预防机制、应急处置措施、队伍物资保障及调动程序、紧急恢复等内容。
四、主要要求
（一）预案编制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依规、符合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对宜昌市范围内所有港口功能、港口规模、港口结构、支流航道条件、集疏运条件、自然条件以及港口运输的货物特点，各类涉水经济体特点做出全面调查，以应急处置为核心，明确应急职责、规范应急程序、细化保障措施。
（二）成交供应商需全面掌握应急管理部、湖北省及宜昌市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应急预案管理相关标准规范、政策文件，本次预案编制要求能够与省、市相关预案相衔接，指导本市各县市区以及基层单位应急响应，指导各级相关单位开展风险防控、联动响应及各项保障工作安排。预案的编制着重突出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三）预案编制完成后应组织有关专家对报告进行审定，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按专家意见修编完成后报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四）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港口应急预案成果文件经审查确认并提交后，协助采购人提交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后发布。
（五）成果交付：成交供应商应在交付日期前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交成果相关文字及电子数据成果资料，并对委托范围内的任务结果的合法性、完整性、准确性、可靠性负责。
（六）成交供应商应按招标文件规定和投标文件中有关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对本项目进行组织和具体实施，保证服务的质量；
（七）成交供应商应接受采购人的建议、检查、确认、同意、批准或类似行为，并不因此变更或免除成交供应商的责任；
（八）成交供应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扩散、转让采购人提交的成果资料，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任何项目。  
（九）质保期要求：在预案正式发布前，应为成果提供必要的修订等支持。
五、时限要求
[bookmark: _GoBack]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2项预案初稿编制；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2项预案的审查和修编，并上报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六、付款方式
预案正式发布验收合格后1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款。 

